
第 1 页 共 6 页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5024 号

申请人：徐华勇，男，汉族，1971 年 9 月 19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北省枣阳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曾庄健，男，广东都汇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华启，男，广东都汇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申请人：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通州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冯禄。

委托代理人：汪宇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丰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案由: 确认劳动关系争议。

申请人徐华勇诉被申请人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

曾庄健、张华启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汪宇、刘丰到庭参加了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23年10月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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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2024年2月19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工作情况：申请人曾在广州市荔湾区宏信悦谷工程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案涉项目”）工作。

二、案涉项目与被申请人的关系：被申请人为案涉项目的施

工总承包单位。

三、工资发放情况：被申请人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、

2023 年 12 月 18 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申请人 2521 元、3162

元并交易附言为工资。

四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2024 年 2 月 19 日，申请人向本委

申请劳动仲裁。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经老乡介绍入职被申请

人并自该日起在案涉项目从事杂工工作，工作由被申请人调配到

案涉项目的人员王磊带队管理和安排；其与被申请人约定工资标

准为 9000 元/月，王磊安排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很多合同，

但合同都被王磊收走，其不清楚具体签订的合同类型；其没有与

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被申请人向其支付

的两笔工资是其受伤前提供劳动的工资，但并未结清；其最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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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至 2023 年 11 月 7 日并于该日在施工过程中受伤，受伤后其先

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，住院期间为 2023 年

11 月 7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，2023 年 11 月 16 日转院至广州

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住院治疗，截止本案庭审之日仍在住院治

疗中；住院治疗期间，被申请人安排人员到医院支付了医疗费和

生活费。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提供了如下证据：1、收支详情

及农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；2、诊断证明书；3、律师函；4、工

伤认定中止通知书。被申请人确认证据 1、2、4 的真实性并表示

不能确认证据 3的真实性。

被申请人主张，其将案涉项目劳务分包给了广东省广源建筑

劳务有限公司，据其了解，申请人系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

司的员工；申请人与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

同，其不清楚申请人何时到案涉项目工地工作，也不清楚申请人

从事何工作岗位，不清楚申请人的工资标准，其没有与申请人约

定工资标准；经其在广州市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系统

即建筑行业实名制系统中查询，申请人最早在案涉项目打卡考勤

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4 日，但截止本案庭审之日，其未导出申

请人的最后打卡考勤时间；王磊并非其员工，经其在实名制系统

中核实以及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考勤表显示有

王磊杂工班组，但其不清楚王磊在杂工班组的具体身份；其根据

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并依据广州市建筑施工实名制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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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广州市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实施细则代广东省广

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发放工人工资，具体发放的金额根据劳务公

司提供工人数据和考勤表进行发放；其在案涉项目上的管理人员

知晓申请人的受伤情况并知晓申请人住院治疗，但不清楚具体住

院治疗期间和治疗情况，其未支付过申请人医疗费；其在申请人

申请工伤认定后核实了申请人的用工情况并要求劳务公司处理，

但不清楚劳务公司有无支付过申请人医疗费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提供了如下证据：1、劳务合同；2、

作业人员劳动合同；3、代发广东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该班组

（2023 年 10 月份）劳务作业人员工人工资表；4、农民工工资

代发委托书。申请人不确认证据 1至证据 4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

证据均无证据原件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六条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

供证据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其入职被申请人，与被申请人约定

工资标准并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合同，但申请人均未提供证据线索

证明其上述主张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而被申请人提

供了劳务分包合同、劳动合同、农民工工资代发委托书等证据，

显示被申请人与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就案涉项目签订

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，申请人与广东省广源建筑劳务有

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。申请人虽以上述证据没有原件核对为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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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，但申请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

主张。虽然申请人表示其上班需要打卡即实名进出案涉项目工

地，但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施工

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

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，具备条件的行业应当通过相应的管理

服务信息平台进行用工实名登记、管理；未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

者分包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记的人员，不得进入

项目现场施工。因此，申请人实名进出案涉项目工地不能直接作

为认定申请人系作为被申请人的员工接受被申请人用工考勤管

理的依据。《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》

第十五条规定，工程建设领域总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

责，推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制度；《保障农

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

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

目农民工工资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，虽然被申请人作为施工总承

包单位为申请人发放过工资，但该工资发放记录亦不能直接认定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仅凭银行交易明细

清单不足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也未提供其

他涉及劳动关系履行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，理应承担相应

不利后果。综上，申请人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

20 日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，证据不足，本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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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《保障农

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《工程建设领域

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陈 晶 兰

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

书 记 员：钟 秋 玲


